
证券代码：001328 证券简称：登康口腔 公告编号：2026-025
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2026年

5月15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基本情况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按公司2025年12月31日总

股本172,173,8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8.5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46,
347,730.00元人民币，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自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权益分派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利润分配实施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权益分派实施方案
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72,173,8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 8.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7.65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
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
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
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
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1.700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850000元；
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本公告发布后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之间，如果公司股本发生变动的，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
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6月4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6月5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6年 6月 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6月5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5

股东账号

08*****984
08*****970
08*****917
08*****915
08*****118

股东名称

重庆轻纺控股（集团）公司

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

重庆本康贰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重庆本康壹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重庆重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28日至登记日：2026年6月4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公司控股股东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承诺：

所持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公司因派发现金红利、送
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事项进行除权、除息的，上述发行价将根据除权、除息进行相应调整。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20.68元/股，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上述人员在承诺履行期
限内的最低减持价格调整为20.08元/股；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上述人员在承诺履行期限内
的最低减持价格调整为19.43元/股；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上述人员在承诺履行期限内的最
低减持价格调整为18.68元/股；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上述人员在承诺履行期限内的最低减持价格
调整为17.83元/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海尔路389号 咨询联系人：杨祥思
电话：023-67015789 传真：023-67012679-2686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600021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公告编号：2026-039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8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天诚大酒店8楼第二会议室（上海市徐家汇路585号）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587
1,682,928,445

59.643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黄晨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4人，列席2人，公司董事长黄晨先生、独立董事岳克胜先生列席了会议。
2、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徐骥先生、公司董事会秘书邹忆女士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1,249,709
比例（%）

99.9002

反对

票数

1,312,036
比例（%）

0.0780

弃权

票数

366,700
比例（%）

0.0218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1,357,409
比例（%）

99.9066

反对

票数

1,204,636
比例（%）

0.0716

弃权

票数

366,400
比例（%）

0.0218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及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6年中期利

润分配具体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1,434,309
比例（%）

99.9112

反对

票数

1,167,236
比例（%）

0.0694

弃权

票数

326,900
比例（%）

0.0194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68,096,869
比例（%）

99.1187

反对

票数

14,338,031
比例（%）

0.8520

弃权

票数

493,545
比例（%）

0.0293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对外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0,290,196
比例（%）

99.8432

反对

票数

2,093,449
比例（%）

0.1244

弃权

票数

544,800
比例（%）

0.0324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583,154
比例（%）

78.7429

反对

票数

13,900,552
比例（%）

20.4275

弃权

票数

564,500
比例（%）

0.8296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国家电投香港财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3,737,154
比例（%）

78.9692

反对

票数

13,852,552
比例（%）

20.3570

弃权

票数

458,500
比例（%）

0.6738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聘用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1,420,277
比例（%）

99.9104

反对

票数

907,423
比例（%）

0.0539

弃权

票数

600,745
比例（%）

0.0357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投保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1,170,189
比例（%）

99.8955

反对

票数

1,280,556
比例（%）

0.0761

弃权

票数

477,700
比例（%）

0.0284
10、议案名称：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0,951,394
比例（%）

99.8825

反对

票数

1,523,951
比例（%）

0.0906

弃权

票数

453,100
比例（%）

0.0269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4

5

6

7

8

9

10

议案名称

关 于 公 司2025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
以及提请股
东会授权董
事 会 决 定2026 年中期
利润分配具
体方案的议

案

关于公司董
事 2026 年度
薪酬方案的

议案

关 于 公 司2026 年对外
担保的议案

关 于 公 司2026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
国家电投香
港财资管理
有限公司签
订《金融服务
框架协议》暨
关联交易的

议案

关于公司聘
用中汇会计
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26
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为
董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投
保责任保险

的议案

关于选举董
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6,554,070

53,216,630

65,409,957

53,583,154

53,737,154

66,540,038

66,289,950

66,071,155

比例（%）

97.8043

78.2043

96.1230

78.7429

78.9692

97.7837

97.4162

97.0946

反对

票数

1,167,236

14,338,031

2,093,449

13,900,552

13,852,552

907,423

1,280,556

1,523,951

比例（%）

1.7153

21.0704

3.0764

20.4275

20.3570

1.3335

1.8818

2.2395

弃权

票数

326,900

493,545

544,800

564,500

458,500

600,745

477,700

453,100

比例（%）

0.4804

0.7253

0.8006

0.8296

0.6738

0.8828

0.7020

0.6659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6项议案《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第7项议案《关于公司与国家电投香港

财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国家电力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国家电投集团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
律师：叶菲 毛一伦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

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信息披露2828 2026年5月29日 星期五
制作：闫 亮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002332 证券简称：仙琚制药 公告编号：2026-030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股份
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调整前回购股份价格上限：13.45元/股（含）2、调整后回购股份价格上限：13.25元/股（含）3、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生效日期：2026年5月28日（权益分派除权除息
日）。
一、回购股份方案概述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5月 14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拟使用人民币 8,000万元（含）且不超
过人民币15,000万元（含）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用于
实施公司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3.45元/股（含本数）；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
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1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3）。

二、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的原因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公告格式》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在回

购期内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应当对回购方案进行相应调整并
及时披露。

公司于 2026年 5月 19日召开 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2025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公司于2026年5月20日申请实施权益分派，确定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8日，具体详见《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6-028）。
三、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的说明
公司 202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应当调整回购

股份价格上限，公司上述回购方案中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13.45元/股（含）调整至不超过13.25
元/股（含）。

具体计算过程如下：1.计算公式：
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每股现金红利
每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2.具体测算：
每股现金红利=197,840,973.20/989,204,866=0.2元/股
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价格上限-每股现金红利=13.45元/股-0.20元/股=13.25

元/股。
四、其他事项说明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回购股份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公司将根据回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002565 证券简称：顺灏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3
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已分别于2026年4月28日及2026

年5月20日发出《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关于2025年年度股东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
东会补充通知的公告》，并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

2、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召开具体情况如下：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8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8日9:15-

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5月
28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3）会议地点：上海市普陀区真陈路200号公司会议室；
（4）表决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

理人代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股份通过现场或网络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
一次有效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王钲霖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3、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692人，代表股份 234,319,542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的22.3899％（注：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账户上的股份数量为13,446,415股，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
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因此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046,542,507股），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223,556,272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1.3614％。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681人，代表股份10,763,27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0285％。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690人，代表股份10,819,0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的1.033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9 人，代表股份 55,730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005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681 人，代表股份 10,763,270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0285％。
公司董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

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1,832,3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385%；反对1,915,

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75%；弃权571,58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39%。

该议案已通过。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1,835,7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400%；反对2,154,

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97%；弃权328,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3%。

该议案已通过。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1,741,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97%；反对2,024,

0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38%；弃权554,0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6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8,240,8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6.1703％；反对2,024,0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087％；弃
权554,0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1210％。

该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拟续聘2026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1,776,3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146%；反对1,946,

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08%；弃权596,4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4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8,275,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6.4933％；反对1,946,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938％；弃
权596,4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5129％。

该议案已通过。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人员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186,1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6642％；反对 2,301,

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732％；弃权331,3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62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8,186,1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5.6642％；反对2,301,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732％；弃
权331,3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0626％。

股东顺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王丹先生为公司董事王钲霖先生的一致行动人，与本议案存在关
联关系，上述股东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该议案已通过。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1,696,7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807%；反对2,282,

4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41%；弃权340,3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5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8,196,1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5.7571％；反对2,282,4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0971％；弃
权340,3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1458％。

该议案已通过。
（七）审议并通过《未来三年（2026年-2028年）分红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231,763,3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91%；反对1,997,

4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25%；弃权558,7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8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8,262,7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6.3727％；反对1,997,4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628％；弃
权558,7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1644％。

该议案已通过。
（八）审议并通过《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1,644,9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586%；反对2,084,

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97%；弃权589,9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18%。

该议案已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王永杰律师、冯苏颖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

意见书结论性意见为：本所律师通过见证确认，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
有效，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合法，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002717 证券简称：*ST岭南 公告编号：2026-054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监管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岭南股份”）于2026年5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邻水县御临河关门石至曹家滩及其支流综
合整治PPP 项目”（以下简称“邻水项目”）延期至2027年5月底前完成。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
资用途及募集资金投资规模均不发生变更。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 2018年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062号）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660,000,000.00元可转
换公司债券，期限 6年，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发行登记费以及其他交易费用共计人民币 12,080,
000.00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共计人民币 647,920,000.00元。以上募集资金到账事项已经广东正中
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广会验字[2018]G18000770290号”验资报告验证，募集资
金已经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二、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用途及使用情况
截至2026年4月30日，公司可转债募集资金计划用途及进展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乳山市城市绿化景观建设
及提升改造PPP项目

邻水县御临河关门石至曹
家 滩 及 其 支 流 综 合 整 治PPP项目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合计

变更前承诺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

260,175,412.47

387,744,587.53
—

647,920,000.00注2

变更后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

260,175,412.47

203,744,587.53
184,000,000.00注1
647,920,000.00

截至2026年4月30日
募集资金累计使用金额

260,175,412.47

103,201,445.57
184,000,000.00
547,376,858.04

募 集 资 金
累 计 投 资

进度

100.00%

50.65%
100%
84.48%

注1：公司于2023年12月召开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及于2024年1月召开的“岭南转债”2024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可转债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变更邻水项
目募集资金中1.84亿元的募集资金用途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剩余募集资金继续用于邻水项目建
设。

注2：本次可转债发行募资总额为66,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1,208万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64,
792万元。

公司于2023年10月17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邻水项目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不超过人民币26,000万元（含本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
超过十二个月。2024年10月16日，前期临时补流的可转债闲置募集资金155,733,730.30元已到期，
无法按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于2025年5月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因公司尚未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闲置募集资金109,733,730.30元，公司暂时无法使用上述募集资金投入邻水项目。结合公司经营情
况、可转债募投项目实际情况、公司募集资金归还及使用等客观情况，经公司审慎评估，拟将募投项
目邻水项目延期至2026年5月前完成，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募集资金投资规模均不
发生变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归还的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为102,094,157.33元，邻
水项目尚需支付募集资金金额为100,543,141.96元（不含利息）。

三、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及影响
2026年2月28日，邻水项目建设单位与项目业主方签订了PPP项目补充协议，确认该项目总投

资调整为约 3.1亿元（最终以甲方审计报告的结算金额为准），并已完成总投资约 3.1亿元的建设工
作。邻水项目已完成验收工作，各设计、建设、施工等单位出具了《竣工验收报告》，现正处于甲方审
计阶段。截至目前，邻水项目公司已投入金额 200,524,469.28元，其中，自有资金已投资金额为 97,
323,023.71元，募集资金已投入金额 103,201,445.57元。后续邻水项目尚需支付的募集资金金额为
100,543,141.96元（不含利息）。因公司尚未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102,094,

157.33元，公司暂时无法使用上述募集资金支付邻水项目。结合公司经营情况、可转债募投项目实
际情况、公司募集资金归还及使用等客观情况，经公司审慎评估，拟将募投项目邻水项目延期至2027
年5月底前完成。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是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募集资金实际归还及使用情况综合考虑
作出的审慎决定，不存在变更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募集资金投资规模的情形。公司
将积极改善债务情况，待恢复正常现金流后，积极、妥善处理募集资金归还及使用工作。公司将遵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
管规则》等相关规定，加强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四、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董事会认为：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是公司结合经营情况、可转债募投项目实际

情况、公司募集资金归还及使用等客观情况综合考虑作出的审慎决定。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
可转债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

（二）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岭南股份本次对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是公司结合经营情况、可转债募

投项目实际情况、公司募集资金归还及使用等客观情况综合考虑作出的审慎决定，不涉及项目实施
主体、实施方式、投资总额的变更。相关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监管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保荐机构对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无异
议。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
2、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002717 证券简称：*ST岭南 公告编号：2026-053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于2026年5月28

日(周四)在公司十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6年5月25日通过邮件
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会议由董事长陈健波主持，公
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2026年2月28日，邻水项目建设单位与项目业主方签订了PPP项目补充协议，确认该项目总投

资调整为约 3.1亿元（最终以甲方审计报告的结算金额为准），并已完成总投资约 3.1亿元的建设工
作。邻水项目已完成验收工作，各设计、建设、施工等单位出具了《竣工验收报告》，现正处于甲方审
计阶段。截至目前，邻水项目公司已投入金额 200,524,469.28元，其中，自有资金已投资金额为 97,
323,023.71元，募集资金已投入金额 103,201,445.57元。后续邻水项目尚需支付的募集资金金额为
100,543,141.96元（不含利息）。因公司尚未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102,094,
157.33元，公司暂时无法使用上述募集资金支付邻水项目。结合公司经营情况、可转债募投项目实
际情况、公司募集资金归还及使用等客观情况，经公司审慎评估，拟将募投项目邻水项目延期至2027
年5月底前完成。

董事会认为：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是公司结合经营情况、可转债募投项目实际
情况、公司募集资金归还及使用等客观情况综合考虑作出的审慎决定。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
可转债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002871 证券简称:伟隆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4
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于2026年5月20日经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自该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 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为以公司总股本251,853,845股扣除公司回

购专户中的股份数 971,770股后的 250,882,07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3.50元
（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按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的每10股现金红利
（含税）=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10=87,808,726.25/251,853,845*10=3.486495元（保留六位小数，最后
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日前一交易日收盘
价-按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每股现金红利=除权除息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0.3486495元/股。

●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250,882,075股为基数确定分配比例和相应的分配总额，后续在分
配方案实施前公司股本若因新增股份上市、股权激励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原因发生变化
的，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现金股利总额进行相应调整。

●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 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公司于2026年5月20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21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22）。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以下简称“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251,
853,845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数 971,770股后的 250,882,07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
派发现金红利3.50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250,882,075股为基数确定分配比例和相应的分配总额，后续在分配
方案实施前公司股本若因新增股份上市、股权激励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原因发生变化的，
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现金股利总额进行相应调整。

2025年度公司累计现金分红总额 100,352,830.00元（含税），其中 2025年第二季度现金分红 12,
544,103.75元（含税），2025年度现金分红87,808,726.25元（含税）。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合并报表）134,183,918.61元的74.79%。

1、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2、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议案一致。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不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和发放范围
（1）发放年度：2025年度
（2）发放范围：截至2026年6月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2、含税及扣税情况
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251,853,845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持有的971,770股后的250,882,07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3.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
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特别说明：请上市公司根据自身是否属于深股通标的
证券，确定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保留或删除该类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
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3.15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
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
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
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7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350000
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3、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6月4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6月5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红派息对象为：截至 2026年 6月 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6月5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证券号码

02*****904
08*****100
02*****355

证券账号名称

范庆伟

青岛惠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范玉隆

3、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 2026年5月21日至登记日 2026年6月4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五、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存续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将进行调整，公司后续

将根据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调整程序并披露。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李鹏飞、赵翔
咨询电话：0532-87901466
传真电话：0532-87901466
电子邮箱：li.p.f@weflovalve.com
咨询地址：青岛高新区春阳路789号
七、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002955 证券简称：鸿合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8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已于2026年5月

21日以邮件形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2026年5月28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

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姚瑞波先生

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

效。

二、董事会会议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增加与关联方XING XIUQING先生的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金额300.00万元。

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预计金额增加至18,025.00万元人民币。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上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姚瑞波先生提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张伟

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的相

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八次会议决议》；

3、《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002955 证券简称：鸿合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9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根据XING XIUQING先生的实际需求，其拟使用自有资金购买公司产品。公司预计2026年度与

关联方XING XIUQING先生新增关联交易金额约为300.00万元人民币。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无需经过有关

部门批准。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八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

交股东会审议。

（二）预计增加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关联人

XING XIUQING
小计

关联交易内
容

销售商品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市场定价

本次预计增
加金额

300.00
300.00

2026 年 1-4 月 已 发
生金额

0.00
0.00

上 年 发
生金额

0.00
0.00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XING XIUQING
住所：香港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鸿达成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XING XIUQING先生持有鸿

达成有限公司100%的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XING XIUQING先生

为公司关联自然人。

（二）履约能力分析说明

上述关联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财务状况和资信情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不存在违规

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及子公司根据2026年度日常经营需要，对销售产品等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合理预计，交易

定价以市场化为原则，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公司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对

关联方重大依赖和通过关联交易输送利益的情形。公司及子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在上述关联交易

预计范围内与关联方签署相关关联交易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所需，有助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开展和执行，

是正常合理的商业行为。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均按照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不存在损害

公司股东及公司、子公司利益的情形。公司不会因为上述交易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也不会影响公司

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查，本次增加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系基于公

司日常经营与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而提出，交易背景真实、合理。本次新增关联交易的定价将遵循

公平、公正的原则，参照市场公允价格协商确定，符合商业惯例，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

务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综上，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关于增加公司及子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

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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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经公司董事长姚瑞波先生提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审查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张伟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张伟先生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与工作经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

品德，熟悉上市公司治理、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则，其任职资格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不得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秘书张伟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62968869
传真：010-62968116
电子邮箱：dongban@honghe-tech.com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院北辰时代大厦9层

特此公告。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附件：张伟先生简历

张伟：男，198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曾任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投资银行总部副总裁、高级副总裁，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总部高级业务副总监；现任鸿

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采取三次以上行政监督管理措

施；最近三十六个月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者期限已届满，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或者期限已届满；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

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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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予禁止决定书》

暨控股股东重整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杉杉股份”）的控股股东杉杉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杉杉

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宁波朋泽贸易有限公司（下称“朋泽贸易”，与杉杉集团合称“债务人”）于2025
年3月20日被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下称“鄞州法院”）裁定进行实质合并重整。

2026年2月6日，债务人与法院指定的管理人以及重整投资人签署了《重整投资协议》。2026年
3月2日，杉杉集团和朋泽贸易合并破产重整案召开第四次债权人会议暨出资人组会议；本次会议议
案《杉杉集团有限公司和宁波朋泽贸易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下称“重整计划”）的表决期于
2026年4月15日17时届满，并获得各表决组表决通过。2026年4月21日，鄞州法院裁定批准上述重
整计划，并终止债务人重整程序。

2026年4月23日, 公司披露了《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
性公告》；2026年4月24日，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杉杉集团、朋泽贸易、安徽皖维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下称“皖维集团”）、杉杉控股有限公司分别披露了对应的权益变动报告书；其中包括股东权益变
动尚需履行的程序。

现将最新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重整进展情况

2026年5月28日，公司收到皖维集团转发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
审查不予禁止决定书》（反执二审查决定〔2026〕290号），决定书具体内容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经审查，现决定，对安徽皖维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收购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案不予禁止。你公司从即日起可以实施集中。

该案涉及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之外的其他事项，依据相关法律办理。”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相关说明
根据重整计划，重整投资人皖维集团将合计控制公司 492,276,856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1.88%）所对应的表决权，其中：皖维集团直接持股 303,670,73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50%）；杉杉
集团、朋泽贸易拟将其所持公司剩余合计 188,606,119 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8.38%，下称“保留股
票”）的全部表决权与皖维集团保持一致行动。若重整计划顺利执行，公司的控制权将发生变更，公
司控股股东将变更为皖维集团，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皖维集团与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安徽省国有资本运营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重组事项完成后，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前述股东权益变动尚需完成以下事项：1、债务人将所持 303,670,73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50%）的杉杉股份股票过户至皖维集团名下，并于前述股票完成过户之当日与皖维集团签署《一致
行动协议》，将其继续持有的保留股票与皖维集团达成一致行动；2、皖维集团对杉杉股份董事会实施
改组；3、其他必要的程序（如需）。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相
关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9日


